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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計畫主要係為考察韓國文化內容產業機構及相關設施據點，包含亞

洲文化殿堂(Asia Culture Center, ACC)、光州媒體藝術平臺(Gwangju Media Arts 

Platform)、坡州出版成(Paju Book City)、韓國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 Korea, 

ARKO)、韓國藝術實驗室(Arts Korea Lab, AKL)、首爾市鍾路區大學路表演劇場聚

落、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暨 CKL 企業支援

中心、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MMCA)等法人機構及館舍，擬藉由相關參訪行程，參考韓國大型藝文場館其組

織功能及空間運用方式，同時了解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CCA）對於文化內容

業者所提供之支持措施，俾作為本部營運大型藝文場館、統籌分配空間運用及擬

定文化內容產業支持方案之參酌內容。本報告之具體建議如下：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強化我國文化中介組織合作 

建議加強現行各中介組織之間的合作，以發揮中介組織資源整合及溝通橋樑

之功能。 

(二) 加強藝文場館服務功能 

建議短期內加強本部與各藝文場館間的連結，透過經費支援與密切聯繫，引

導藝文場域設置更多服務設施，使公部門的政策得以延伸及落實於服務創作

者跟產業人士的第一線，並結合硬體設施及空間特性，讓政策效益更趨深遠

及廣泛。 

(三) 持續推動文化幣以鼓勵青年文化參與 

韓國為了文化向下扎根，針對青年發放抵用券、補助金，鼓勵其參與藝文活

動，而文化幣作為我國文化福利項目的一部分，具有縮小青年文化差距、創

造及提升藝文產值的功效，因此建議我國仍應持續推動文化幣相關政策，在

減輕青年經濟負擔的同時，也為文化藝術領域創造新的消費需求。 

二、 中長期建議： 

(一) 完備文化中介組織體系 

為因應不同產業領域、發展階段的需求，建議得評估增設不同文化產業的專



3 
 

責中介組織，並採行政法人設立，透過分工合作及組織靈活彈性，提供產業

專業支援，建構完整健全的產業生態系。 

(二) 委託中介組織經營藝文場域，並進行場域間的分工與串聯 

  建議未來臺灣各項藝文建設亦可依政策方向及國內需求，委由適當中介

組織進行營運，並先定位藝文場域整體營運理念、方向策略與組織架構，以

確保公共建設空間、設施與整體規劃內容符合市場需求，讓負責營運的中介

組織可利用自身專業、專業設備與場地發揮更大服務功能，促進產業發展。 

(三) 推動文化內容策進院於海外駐點 

  建議文策院仿效 KOCCA 於我國內容業者海外重點市場，設立駐點辦公

室或服務處，提供我國文化內容業者各項支援服務，並且就當地整體文創產

業的市場發展概況、政策、成功案例等面向爬梳並蒐集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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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察目的及行程 

一、 考察目的 

  為參考韓國大型藝文場館其組織功能及空間運用方式，同時了解韓國文化產

業振興院（KOCCA）對於文化內容業者所提供之支持措施，俾作為本部營運大型

藝文場館、統籌分配空間運用及擬定文化內容產業支持方案之參酌內容，爰規劃

辦理本次考察。 

二、 行程 

  本次考察行程為 113 年 4 月 20 日(星期日)至 113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共六

日，行程包含參訪亞洲文化殿堂(Asia Culture Center, ACC)、光州媒體藝術平臺

(Gwangju Media Arts Platform)、坡州出版城(Paju Book City)、韓國國家文化藝術委

員會(Art Council Korea, ARKO)、韓國藝術實驗室(Arts Korea Lab, AKL)、首爾市鍾

路區大學路表演劇場聚落、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暨 CKL 企業支援中心、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MMCA)等法人機構及館舍，行程表如下： 

日期 行程 

4月20日(日) 自臺北至首爾 

4月21日(一) 

1. 自首爾至光州 

2. 參訪亞洲文化殿堂(Asia Culture Center, ACC) 

3. 參訪光州媒體藝術平臺(Gwangju Media Arts Platform)，並

拜會李京浩館長 

4月22日(二) 

1. 參訪亞洲文化殿堂(Asia Culture Center, ACC)，並拜會李庚

縣殿堂長 

2. 自光州返回首爾 

4月23日(三) 
1. 參訪坡州出版城(Paju Book City)及 Heyri 藝術村 

2. 參訪韓國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 Korea, ARKO) 

4月24日(四) 
1. 參訪韓國藝術實驗室(Arts Korea Lab, AKL)，並拜會李收

玲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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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訪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暨 CKL 企業支援中心，並拜會 KOCCA 本院全

球事業部 Kim lljoong 總監 

3. 參訪首爾市鍾路區大學路表演劇場聚落 

4月25日(五) 

1. 參訪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MMCA) 

2. 搭機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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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參訪觀察及心得 

一、 亞洲文化殿堂(Asia Culture Center, ACC) 

  光州是韓國第五大城市，也是韓國西南部的行政、軍事、經濟、社會、文化

樞紐城市，為韓國著名民主運動「518 光州事件」發生地，近幾年並積極發展科

技藝術相關產業，於 201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媒體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 of Media)。 

  韓國金大中前總統於 2002 年發表「光州文化之都」宣言，在「518 光州事件」

發生的主要場所（即全羅南道廳舊址）設立民主和平交流院及亞洲文化殿堂園區，

歷經 6 年設計規劃，亞洲文化殿堂 ACC 於 2008 年動工，並於於 2015 年開始營

運，致力於培養藝術專業人才及發揚亞洲文化。 

  本次參觀期間，「全羅南道廳」舊建築群正在進行整修，未來該場域將持續

展示歷史資料，用以保存歷史記憶及紀念民主運動，園區並在該項舊建築群周圍

11 公頃範圍內設置包含兒童文化院、文化創造院、文化信息院、藝術劇場等設

施，以「面向世界的亞洲文化之窗」為整體園區定位，期望藉由文化交流、研究、

創作、教育的過程，促進與亞洲國家的相互了解和合作發展。 

  參觀首日由園方安排導覽人員帶領進入各棟設施參觀，該園區除了中央的古

蹟舊建築群外，皆為向下發展之空間，地平面上無建物遮蔽視野，保留古蹟聚落

之外貌與觀覽通道；古蹟群之外的其他區域皆向下挖掘，形成一個低於地平面約

四層樓深的綠地空間及複合式藝文場域，並藉由大量的採光窗及燈具，讓地下空

間引入自然光，維持整體通透明亮的場地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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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CC場域配置 圖-向下發展的場域空間 

相關場館空間運用簡述如下： 

(一)兒童文化院 

包含展覽空間、兒童遊樂設施、教育互動設施、體驗教室、兒童劇場、兒童圖書

館、內容研發開發室，常設展覽約二到三年更新一次。 

 

 

 

 

 

 

 

圖-兒童圖書館 圖-兒童遊戲設施 

 

 

 

 

 

 

 

圖-體驗教室體驗教室 圖-兒童劇場每周末皆有不同劇目演出 



9 
 

(二)文化創造院 

地下室設置大量實驗創作空間與專業設備，包含金工、木工、3D 列印、立體裁

切、烤漆室、立體聲場、VR 模擬、展示模擬、攝影等各式專業設備，並配有兩

位專業技師協助藝術家進行操作，地上層則為展覽與劇場空間。 

 

 

 

 

 

 

 

圖-地下層藝術創作專業設備 圖-地下層藝術創作專業設備 

 

 

 

 

 

 

 

圖-地上層展覽空間 圖-地上層展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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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信息院 

包含大講堂、國際會議中心、亞洲文化研究所、亞洲文化學院、劇場、圖書館與

閱覽室、亞洲文化資源中心及典藏庫。該區域主要展出及收藏內容多以「多樣的

亞洲文化」為主題，進行亞洲國家文化研究與交流，並期許能接納各國差異及表

達亞洲觀點。 

 

 

 

 

 

 

 

 

 

 

圖-亞洲文化常設展覽 圖-閱覽室與典藏庫 

(四)藝術劇場 

設置兩個中型多功能劇場，分別可容納約 500 個及 950 個座位，地板、牆壁

及座位可依表演者需求調整自由變形移動。 

 

 

 

 

 

 

 

圖-多功能劇場空間 圖-多功能劇場空間 

  參觀次日，館方安排由文化體育部-亞洲文化殿堂-李庚縣殿堂長與參訪團對

談，李庚線殿堂長向參訪團介紹 ACC 的成立過程、營運團隊及整體營運方向。

該設施營運團隊由政府部門及基金會兩大團體組成，政府部門之公務人員運用國

家預算進行營運方向規劃、活動企劃、策展，聘僱各式清潔保全與展場維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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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整體場域穩定運作，而基金會團隊則主要辦理各式劇場、停車場、紀念品店

營利項目之管理與運作，並運用公務團隊所提撥之資金執行各式活動，與產業進

行連結，藉由兩種組織共同合作模式，確保場域營運在符合國家政策方向下，仍

可合理進行自籌收益。 

ACC 除了進行各式展演以外，並有大量藝術創作空間及專業設施，李庚縣殿堂長

表示，ACC 希望能接納各國文化並表達亞洲觀點，歡迎亞洲各國藝術工作者至該

場域進行創作與展出，每年皆與亞洲各國藝術機構進行交流與交換駐村，若臺灣

藝術團隊有興趣加入，可向 ACC 交流部門提出意向書，由 ACC 將進行徵選審查。 

 

 

 

 

 

 

 

 

圖：ACC團隊與參訪團對談 圖：李庚縣殿堂長與江清松司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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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州媒體藝術平臺 (Gwangju Media Arts Platform, 

G.MAP) 

  由於光洲在 201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媒體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 of Media)，韓國政府陸續在光州各地推動「光州媒體藝術創意城市總體計畫

(Gwangju Media Art Creative City Master Plan)」，G.Map 因應該計畫而生，成立後並

接手了該區域的媒體藝術推展工作。 

  G.Map 的「Map」除了是媒體藝術平臺的縮寫，更有「繪製地圖、應用圖像

與媒體」的意涵，該平台屬於光州美術館的分館，以數位藝術語新型視覺藝術為

主要展出內容，該建築地上三層樓包含了科技藝術展覽空間、辦公行政空間，地

下兩層樓則配備有專業製作、實驗、創作設備與工作室。 

 

 

 

 

 

 

 

 

圖：G.Map外觀與 LED藝術作品 圖：李京浩館長與參訪團隊合影 

  本次參觀由李京浩館長接待，帶領參訪團隊觀賞近期展出的互動科技藝術作

品，該作品係以繪本內容改編，除了以一般大眾為展出對象，並兼具藝術療癒與

啟智教育之功能，可感應參觀者的觸摸及站立位置，並產生相應的音樂、圖像與

畫面動作，藉由有趣的互動過程，讓參觀者對繪本及藝術產生興趣。 

 

 

 

 

 

 

 

圖：科技藝術互動作品 圖：科技藝術互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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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p 每年固定由光州市政府提撥約 20 億韓元預算，該預算包含其營

運中心 9 位公務人員、其他實習生及清潔人員等人力薪資，以及各項營運

所需經費，該館並另外向文體部爭取其他支持媒體藝術展出預算；同時，

G.Map 經常與其他國內外藝文機構及企業簽訂 MOU 或合作辦理展會，藉由

資源的互通有無，增加整體展出內容的多元性與豐富度。 

  李京浩館長表示，G.Map 與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也經常進行合

作，包含交換藝術家至雙方場館展出作品等，未來有機會並將持續拜訪臺

灣相關場館，增加與臺灣各藝文機構合作機會。 

 

 

 

 

 

 

 

圖：G.Map館方與參訪團隊對談 圖：李京浩館長與江清松司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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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坡州出版城(Paju Book City) 

  坡州出版城位於北緯 38 度線不遠處，90 年代經由韓國出版業者自發性的群

聚於區域，並說服韓國政府提供出版業者買地及稅收的優惠，至今共有超過 900

家出版相關業者在此設立，包含編務、設計、印刷、出版、物流、圖書經銷、倉

儲等，總工作人口數超過２萬人，在此形成韓國內容與出版產業的大型聚落。 

  除了出版產業以外，在同一個區域內並有 Heyri 藝術村，設立許多風格各異

的畫廊、博物館、咖啡廳、餐廳、手作工作室，由於該區域營造了悠閒、質感的

文青氣氛，經常成為韓劇或電視台取景的地方，在周末也經常有來自首爾的觀光

人潮來到這裡進行消費，藉由在南北韓交際處設立文化聚落的方式，將和平與反

戰氣氛引入，減少南北韓間緊張氣氛。 

 

 

 

 

 

 

 

圖：Heyri藝術村獨具風格的咖啡與博物館 圖：Heyri藝術村獨具風格的咖啡與博物館 

 

  整體園區經由兩期工程逐漸完成，共占地約 47 萬坪，所有建物皆不超過 5

層樓高，並有相關建設的統一規定，使得各棟建物各有特色，但又呈現一種和協

互惠的風格；本次行程至坡州出版城，主要係參觀「智慧之林」圖書館，該館以

直達天花板、大量的書櫃作為隔間牆面，除了一般圖書館常見的公共閱覽室與餐

飲設施外，並有隱藏在書櫃後的體育活動中心、大型會議空間、書籍展售空間，

各層樓並有供大眾參加的書籍印刷工作坊、出版產業體驗中心、國際學校等設施。

參觀當日即有小學學生在此進行戶外教學，在體驗中心參加書籍印刷裁切、壓板

DIY 等手作互動，經由趣味的實作及參觀展示，學習出版知識，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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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智慧之林圖書館 圖：藏身於書櫃牆後的各式空間 

  

圖：出版產業體驗中心展示各式機械 圖：民眾體驗圖書製作 

  韓國出版業者群聚於坡州，距離首爾市區僅有約 1 小時車程，免除了高額的

房租地價，並且與產業上下游業者在此互利共生，有別於其他韓國高科技產業由

大企業為主的局面，韓國出版業在此有大量中小企業共存並成為產業的中堅力量，

讓韓國出版產業在此蓬勃發展，產出大量文化內容作品，除了出版業本身在此群

聚而產生的的大量產值外，並藉由下一階段的產品開發或影視化衍生更大的商機，

這樣的產業發展經驗也十分適合國內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特性，值得國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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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韓國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 Korea, ARKO) 

  ARKO 前身為韓國文化藝術振興院，該院設立於 1972 年，屬於韓國文化藝

術最早設立的公共組織之一，並同步於 1973 年設立韓國文化藝術基金，致力於

舞蹈、舞台劇、視覺藝術扶植與文化教育工作；其後逐步建設包含藝術會館（現

為 ARKO Arts Center）、藝術檔案庫（現為 ARKO Art Archive）、藝術文化中心（現

為 ARKO Theater）、藝術家工作室（Artist House）等設施，並於 2005 年轉型為類

似於臺灣國藝會的「韓國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現主要工作包含推動文學、視

覺藝術、表演藝術、傳統藝術、跨域藝術等發展。 

  ARKO 持續運用基金，辦理各式文化藝術支援工作，根據該機構統計，2024

年該基金撥款總額為 4256 億韓元，其中大部分用於讓大眾增加接觸藝術的機會、

增加藝術創作能量及推廣在地文化藝術；該機構不僅運用資金進行各種資金補助，

同時經營多處藝文場館，提供藝術家非常便宜的排練、創作、展出場地，有些空

間每天僅收費 1 萬韓元，藝術工作者需要提出相關申請文件，經過 ARKO 確認

非進行商業用途後等審查作業後即可使用。 

  ARKO 在羅州設立總部，全國並另有經營有前述各項設施，本次主要拜訪該

單位在首爾大學路附近的 ARKO 美術館及劇場，也是 ARKO 在首爾的主要分部。

拜訪當日 ARKO 美術館正展出當代視覺藝術作品，由策展人及國際部成員帶領

參訪團對參觀特展及藝術家檔案庫。其中檔案庫將作品進行編檔，每個紙箱中裝

載一位藝術家的所有作品照片，可在其中記錄與分析各位藝術家與韓國藝術創作

風格的演變，成為未來相關藝術研究的重要資料依據。 

 

 

 

 

 

 

圖：ARKO美術館展出當代視覺藝術作品 圖：ARKO檔案庫將藝術家作品分類保存 

  由於 ARKO 美術館及劇場設立於小型舞台劇場群聚的惠化站附近，與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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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劇場空間共同形成一個表演藝術聚落，ARKO 劇場主要進行非商業性質的

舞蹈及舞台劇演出，內含大劇場、小劇場、排練場等空間，於 1892 年建成開放，

場內仍保留並持續運用當時設置的紅磚吸音設備，且設置有包含親子包廂、輪椅

席位等友善空間，由於表演者所需的設備與技術不斷更新，館方也預計於 2028 年

起進行大型整修工程。 

  ARKO 劇場的大劇場可容大約 600 席觀眾，其內設置 90 坪的旋轉舞台及可

現場演奏的樂池，而小劇場是大約可容納 110 席觀眾的黑盒子空間，並設置有可

彈性調整的階梯式座椅，公布同類型的表演團體演出使用，除了固定公休時間外，

幾乎每日皆有安排演出，ARKO 並於近期將附近街區的商業建築購入，新增了數

個劇場空間，顯現出韓國表演藝術產業的蓬勃發展。 

 

 

 

 

 

 

 

圖：大劇場空間 圖：小劇場黑盒子 

  

圖：AKL與參訪團隊對談 圖：KAL新設立的劇場大樓 

  ARKO 也特別分享，為了讓更多人有機會可以親近藝術文化，他們也做了非

常多努力。例如：自 2015 年起發放「文化樂享卡」（Culture Nuri Card），目標對象

為基本生活保障受助者、中低收入階層，作為文化福利項目的一部分，以提高他

們的生活品質，並縮小文化差距。文化享樂卡每人每年額度為 13 萬韓圓(折合新

臺幣 3,045 元)，除了可用於看表演、電影、博物館…等藝文活動之外，還包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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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旅遊、體育賽事，至今已創造 9,700 億韓圓（折合新臺幣 227 億元）產值，超

過 1,617 萬人次受惠。此外，ARKO 於 2024 年試辦青年的「文化藝術通行證」

（Cultural Arts Pass），提供 19 歲青年，約 16 萬人，每年最高 15 萬韓圓額度，可

以自由欣賞表演、展覽，在減輕青年經濟負擔的同時，也為文化藝術領域創造新

的消費需求。 

  本次參訪可以看出韓國組織分工明確，由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CCA）等

組織推動影視音、遊戲動漫等內容產業發展，而 ARKO 一方面則專注在藝術創作

支持，從空間、資金、展出機會等面向，分別提供藝文工作者交流創作、海外拓

展及民眾藝術近用之各種支持，藉由組織分工分別給與文化創意產業光譜上不同

的藝文工作者相應的後援，讓文創產業與藝術創作發展可以同時兼顧。另一方面，

也致力於向大眾推廣藝術文化、落實文化平權，將藝術帶到每個人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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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韓國藝術實驗室(Arts Korea Lab, AKL) 

  韓國藝術管理服務中心（Korea Arts Management Service, KAMS）是韓國文化

體育觀光部在 2006 年成立的公立機構，旨在支持韓國藝術家及文化領域的發展，

為視覺與表演藝術開發市場及創造未來價值，提升整體藝文產業的競爭力。該單

位並於 2023 年 10 月成立韓國藝術實驗室（Arts Korea Lab, AKL），提供視覺與表

演藝術進入創業階段的實驗創作、生產、展示、推廣發行及各項業務開發的顧問

與空間支持。 

  AKL 位於景福宮正對面的精華區大樓，共有 5 層空間，包含黑盒子展演、

DEMO 展示、實驗設備工作室、教室、交流與洽商空間、會議室、錄音室、攝影

棚、多媒體剪輯室、排練室等專業空間，並有進駐辦公室提供獲選業者在此設立

據點，AKL 同時於機構內設置法律、財務、投融資等各項顧問人員，提供進駐者

與大眾進行諮詢。 

 

 

 

 

 

 

 

圖：多媒體剪輯室 圖：DEMO展示空間 

  

圖：交流空間 圖：藝術家進駐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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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於 ARKO 對藝術創作的支援，AKL 專注於藝術創業、流通及產業化的

支持；韓國於 2021 年對藝術工作者進行問卷調查，共有 97%受訪者表示當時韓

國政府對於藝術技術與產業化的支持不足，於是 AKL 在 2023 年迅速成立，給予

藝術新創企業在創業與創造附加價值的道路上給予各種協助，讓進駐業者在此進

行新產品及新技術的創意實驗。 

  本次參訪團對與 AKL 李收玲總監對談，了解到了韓國政府對於產業支持的

力度與效率，該單位自問卷調查結果統計完成、文體部接受相關提案後，僅花費

1.5 年（６個月進行規劃、６個月進行行政作業與檢討修改、6 個月的整修工程），

即正式對外開放，AKL 目前有 24 個藝術公司進駐，70%為視覺藝術新創公司，

30%為具有 IT 技術並進行 IP 使用擴展業務的企業，進行包含 B2B（為企業創造

衍伸商品、協助作品進行附加技術、快閃或品牌建立）、B2C（建立藝術商業平台

或網站、表演與公演企劃、兒童內容媒體應用、體感設施開發）等各項藝術商業

開發工作。 

  AKL 除了提供進駐空間、法律財務顧問、募資等協助，並會帶領進駐團隊參

加各式產業博覽活動或協助進軍海外，並會媒合韓國大企業與進駐公司合作，由

藝術家們提供創意讓大企業的產品可以更加推廣，大企業也協助藝術家的公司推

展品牌或提供相關資源，創造雙贏局面。而藝術工作者們以三年為期進駐 AKL，

並制定相關目標，AKL 在業者進駐期間也盡力協助業者達到階段性的成長任務。

AKL 在藝術創業推展的功能在國內公務組織中較少見，隨著藝術與數位科技發

展，相關衍伸應用產業相應而生，國內如何因應新興產業發展趨勢並提供適當支

援系統，也將是臺灣下一階段將面對的課題。 

 

 

 

 

 

 

 

圖：李收玲總監與參訪團對對談 圖：向 AKL致贈臺灣文創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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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鐘路區大學路表演劇場聚落 

  自從首爾大學的文理學院和法學院設立於大學路後，以首爾大學學生為中心，

形成了一個大學年輕人聚集區域，首爾大學校區於 1975 年搬離後，其舊址上建

立了「馬羅尼埃公園」，韓國國家文化藝術委員會(ARKO)的美術館及劇場設立於

此，附近並陸續遷入大量的小型表演劇場，逐漸形成了今日的大學路文化藝術聚

落，大學路並於 1985 年被指定為「文化藝術街」文化特區，成為政府保護與管

理的重點區域，期望能延續學路表演藝術及各項文化設施的活耀姓。 

  大學路文化特區除了聚集各式藝文場館及劇場空間外，每年由相關藝文協會、

基金會或區政府等單位在馬羅尼埃公園舉辦各種藝術節與市集活動，該區並因政

府提供劇場稅務優惠，有超過 200 家表演劇場進駐，這些進駐的劇場大多是小於

500 席的小型劇場空間，並有大企業看中這裡的商機，在此設置了專屬的劇場設

施，整體競爭非常激烈，可以看到許多年輕人上街向行人銷售票劵，除了固定的

公休日以外，大多劇以定幕劇形式長檔演出，為達收益平衡每日並表演２至 6 場。 

  

圖：設立於首爾大學舊址的馬羅尼埃公園 圖：文化特區內某棟劇場空間，於1棟建物

中設置了7間小型劇場 

  本次參訪團隊安排欣賞韓國著名舞台劇「尋找金鐘旭」，該劇自 2006 年韓國

首演至今，在全亞洲以累計百萬觀賞人次，全劇僅有 3 位演員，以 1 人分飾多角

的方式進行演出，是最具代表性的韓國舞台劇之一。「尋找金鐘旭」是一部以「尋

找初戀」為主題的舞台劇，成功獲得韓國知名媒體集團 CJ ENM 的投資，以青春

回憶及浪漫元素引起大眾共鳴，並於 2010 年翻拍為電影。 

  演出「尋找金鐘旭」的劇場空間，位於馬羅尼埃公園後方，是一個約 200 席

的小型劇場，當日入場觀眾僅約有 15 位，但不論有多少觀眾入席觀賞，戲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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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演出，票務人員並在售票時確認觀眾是否有需要字幕服務，在演出時兩旁螢

幕會顯示相應的字幕內容，增加國外觀光客觀賞意願。 

  該劇演出時長約 1.5 小時，利用小舞台各處機關與道具快速變換場景，除了

劇情本身十分緊湊外，演員如何在最快的時間內完成變裝與場景變換也成為該劇

看點。藉由大量新生代演員進入大學路小劇場演出，可培養新人演員的演技、歌

唱實力以及在群眾面前演出的膽識，韓國有許多著名演員即出身於劇場，另外也

可以藉由小劇場不斷驗證優化劇本內容，成為 IP 內容及相關戲劇工作者升級的

良好試驗場域。 

  

圖：約200席的劇場空間 圖：3位演員以隱藏於舞台的各處機關道

具，完成整部舞台劇演出 

  近年臺灣也逐漸產生類似的表演劇場，200 席以下的小型劇場空間陸續成立，

但 200 席至 500 席間的空間仍尚有缺乏，且尚未有成為聚落的趨勢。未來在藝文

空間建設及文創聚落的扶植方向，可參考韓國大學路文化特區的經驗，運用相關

優惠措施引進業者群聚，創造友善的戲劇優化環境，並可養成大量劇場觀眾，提

升臺灣表演藝術產業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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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暨 CKL 企業支援中心 

  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一詞，在韓國稱為「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y）。首先所謂內容（contents）」指符號、文字、圖形、色彩、聲音、

音響、形象及影像等（包含上述之複合體）資料或資訊，而內容產業則

指能創造出經濟附加價值的內容或提供內容服務的製作、流通、利用等

相關產業，包括：電影、出版、音樂、電視廣播、廣告、遊戲、動畫角

色、知識資訊、內容服務等 9 種產業別，由此可見，韓國推動的內容產

業以高產值、高擴散性的大眾娛樂內容為主，強調內容的一源多用，並

能為周邊產業、國家形象帶來整體提升的效益。 

  在韓國，政府相關部門建立明確的政策方向及誘因機制，但實際的

推動工作，則在各產業環節設有專門的機構組織負責執行，本次所參訪

的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rea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KOCCA）即為適

例。 

  KOCCA 的前身是於 2009 年整併韓國放送影像產業振興院、韓國遊

戲產業振興院、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文化內容中心、韓國軟體振興院

數字內容事業團等 5 個機構而成立，隸屬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屬於

特殊法人，旨在順應數位時代的潮流，推動 K-Content 創新及成長，使

韓國成為文化強國。KOCCA 的本院於 2014 年由首爾市搬遷至羅州市，

但其產業支援服務設施分散於首爾市、羅州市及大田市，並於洛杉磯、

北京、深圳、東京、巴黎、雅加達、河內、阿布達比等地設有代表處或

服務專員，負責協助開拓各地區市場或提供當地韓國文化內容業者各項

支援服務，其中韓國當地各項設施及位置分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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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KOCCA 本院及旗下產業支援設施分佈 

  本次主要參觀KOCCA旗下的CKL企業支援中心（Content Korea Lab Business 

Center），位於首爾中區清溪川路，是一個交通相當便利的區域。由本院全球事

業部 Kim lljoong 總監，代表 KOCCA 與我方參訪團先進行交流討論，接續由 CKL

企業支援中心工作人員進行導覽。 

  KOCCA 本院 Kim lljoong 總監向我方參訪團說明，韓國政府並不主導內容

產業，而是充分支持內容創作者，提供所需的資源設備等協助，希望讓韓國的

中小企業得以成長，例如 CKL 就是為了培育新創事業而成立的。對於 KOCCA

來說，根據不同時期的政策方向、內容產業的需求，內部部門及服務設施會滾

動調整，以符合內容產業的發展速度。 

  此外，Kim lljoong 總監表示，KOCCA 屬於特殊法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以

外的公共機構的一種，性質類似於我國行政法人，設有董事會運作，這兩年預

算大約每年 6,000 億韓圓（折合新臺幣約 140 億元），5 年間成長 2 倍，組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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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力約 270 名，加上設施管理人力，總計約 500 名。Kim lljoong 總監特別補

充，KOCCA 的主管部會為文化體育觀光部，負責審視 KOCCA 的組織、營運計

畫、預算、管理績效等，但另有政府另一個部門—企劃財政部，也會參與特殊

法人的設立、審定管理方針、預算、績效評估及負責人任免，其中企劃財政部

對於特殊法人的績效評估非常嚴謹及完善，假使評估結果不佳，負責人可能會

被解僱。 

  CKL 企業支援中心乃是針對內容產業新創企業的孵化器，提供內容新創企

業進駐辦公室、製作基礎設施，以及關於投資、法務、商業化、海外市場擴展

等輔導諮詢的一站式服務，詳下圖。 

 

圖-CKL 支援新創事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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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CKL樓層分佈 圖-企業辦公室目前進駐情形 

  CKL 一共有 7 層樓，包含 12 樓至 14 樓的企業進駐辦公室；9 樓、11 樓的

製作支援中心、16 樓的內容支援中心，以及地下 1 樓的黑盒子劇院。在 12 樓

至 14 樓的企業進駐辦公室，共有 36 間辦公室，每間從 6 坪至 30 坪之間，但以

介於 8 坪至 15 坪的小型空間為主，每層設有 1 個至 2 個的公共會議室，以及休

息空間、影印設備等。進駐的企業必須成立未滿 7 年，每年徵選 2 次，會以企

業所提出的計畫內容、團隊組成、未來獨立經營的可行性等指標進行篩選。通

常徵選結束後 1 至 2 個月，企業即可進駐，通過者最長可進駐 2 年（原則 1 年，

1 年後評估通過後可再延長 1 年，通過率約 3 個通過 1 個），進駐期間無需繳交

租金，只需負擔每坪 42,000 韓圓（折合新臺幣約 980 元）的管理費，並自備桌

椅。從 2015 年開放進駐至今，已協助約 200 個新創企業，目前共有 32 間企業

進駐中，類型包含：平台、故事內容、角色動畫、時尚、音樂、遊戲及 AI 元宇

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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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前進駐企業名單 圖-進駐辦公室及公共空間 

 

 

圖-進駐辦公室及公共空間 圖-進駐辦公室及公共空間 

  在 9 樓、11 樓的製作支援中心，包含影音編輯及後製室 3 間、錄音室 1 間、

攝影棚（含綠幕）2 間，並提供攝錄影機、麥克風、腳架、照明等設備，於每週

一至每週五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開放，原則每天每間提供一組申請使用，不論

是進駐企業或是外部團體人士租借所有的空間及設備，均為免費，不定時會舉

辦教育課程。另在 16 樓的內容支援中心，則以提供企業關於創業經營、財務投

融資、海外市場拓展等諮詢服務為主，將固定有專家在場進駐，同樣進駐企業

及外部專業人士均可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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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海外支援中心 圖-影像編輯室 

  

圖-錄音室 圖-攝影棚 

  地下 1 樓的黑盒子劇院，提供演唱會、音樂劇等大眾藝術公演使用，座席

約 190 席，同時配有排練室、樂器可以租借，每年 5 月至隔年 3 月開放申請使

用，進駐企業及外部人士均可申請，每次活動期間並無限制，且性質可為免費

或售票型都可，凡通過審查者，無需任何費用（包含清潔費），通過率約 3.5 個

通過 1 個，整體使用率約 85％，並以 7-9 月為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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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劇院外的售票服務處 圖-黑盒子劇院內部 

  

圖-休息室 圖-排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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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國立現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MMCA） 

  本次行程最後一日拜訪位於景福宮右側的國立現代美術館，MMCA 共有四

個館舍，分別位於韓國首爾景福宮及德壽宮附近、果川及清州等地，參訪團參

觀的是位於景福宮右側首爾館，該區域古蹟建物林立，與新時代建築新舊並存，

MMCA 亦是其中一代表案例；該美術館原址為日據時代的軍醫院，其後又歷經

首爾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國軍首都綜合醫院、國軍機務司令部等不同時期的

歷史，在國軍機務司令部搬遷離開後，由韓國政府主導進行改建，將日式紅磚

特色保留，並與新建物共同交融，將舊有的軍醫設施一併改為展示空間，讓大

眾可以直面過去被殖民以及獨裁歷史，並藉由藝文使用與新建物的活力，延伸

出未來的無限想像。 

  

圖：保留舊軍醫院建物作為美術館入口 圖：原軍醫院地下設施成為挑高展覽空間 

 

  美術館位於青瓦台及景福宮附近，為了保留景福宮的觀景樣貌及青瓦台維

安考量，周遭區域建物皆為低樓層設計，MMCA 是一個地上三層、地下一層的

建築，除了不同大小與樓高的展覽空間、餐廳書店與販賣商店等美術館常見公

共設施外，地下室另設有小型劇院（共 122 席）經常播放藝術、實驗、國際影

展電影，並有可將座位收納至牆壁空間內的多功能廳，可進行包含展覽、表演、

教育等多種用途，二樓設置各種排練創作教室、圖書館與工作室、三樓並有檔

案庫及美術館會員休息區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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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可收納至牆內的活動座位，伸縮僅需約3分鐘即可完成，可依用途快速調整空間設置 

  

圖：檔案室與閱覽空間 圖：繳交年費即可使用的會員休息室 

  MMCA 與本次行程第一天參訪的 ACC 相同，皆由公務營運團隊及基金會

共同組成，公務團隊包含館長、策展人及主要營運成員，主管美術館展覽企劃、

營運業務，而基金會則主管餐廳、停車場與賣店等收益項目，可見韓國各藝文

機關皆已建立營運收益雙軌機制，可以維持藝術發展政策與創造藝文館舍收入

之間的平衡。 

  MMCA 每年除了來自韓國文化體育部編列的固定預算外，並有來自現代、

SBS 電視台等大型企業的捐款，四個館舍並分別以近代藝術、現代藝術、典藏

展出及國際交流等為主要業務，並共同進行駐村交換、圖書檔案管理、新聞媒

體宣傳等業務。首爾館即是以國際媒體跨域藝術為主，自栩作為舊時代與新事

物的連接者，將傳統與現代、國內與海外、首爾中央與地區進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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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 強化我國文化中介組織合作 

韓國的文化中介組織制度發達且體系相對完整，不同文化產業領域大多

有專責的文化中介組織，例如本次參觀的 KOCCA 扶植大眾流行的內容產業，

ARKO 支持純藝術的創作、AKL 則專注於藝術創業、流通及產業化的環節，

其他尚有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韓國出版文化產業振興院等，分工的同時，

中介組織也形成綿密的資源橋接、聯繫的網絡平台，將政府資源協助銜接至

民間產業，推進文化產業整體發展。 

我國亦有許多文化中介組織，分別在不同文化領域從事創作、創業的支持輔

導，為銜接文化產業不同階段的需求，並促進跨界合作，建議加強現行各中

介組織之間的合作，以發揮中介組織資源整合及溝通橋樑之功能。 

(二) 加強藝文場館服務功能 

  韓國各藝文場館除了展示、演出等功能外，並在後勤空間配置各項專業

設備、創作測試空間，或設有檔案庫等資料儲存功能，能依各自的營運策略

及管理模式服務產業，各場館間對於本身創作扶植或產業孵化之定位十分明

確，準確執行韓國文化政策所推動的內容。 

  我國目前藝文場域功能近年來亦開始注重創作支持，逐漸轉型增加相關

服務功能，但各項專業設施、空間與營運資源不足，對於整體產業所提供的

支持仍有精進空間，爰建議短期內加強本部與各藝文場館間的連結，透過經

費支援與密切聯繫，引導藝文場域設置更多服務設施，使公部門的政策得以

延伸及落實於服務創作者跟產業人士的第一線，並結合硬體設施及空間特性，

讓政策效益更趨深遠及廣泛。 

(三) 持續推動文化幣以鼓勵青年文化參與 

  綜觀世界諸多國家，為了文化向下扎根，政府針對青年發放抵用券、補

助金，鼓勵其參與藝文活動，在減輕青年經濟負擔的同時，也為文化產業培

養新的消費人口，這種作法已被廣泛採用，包含歐洲的法國、義大利、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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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次參訪的韓國。 

  諸如文化幣及各國的文化消費抵用券、補助金，作為文化福利項目的一

部分，具有縮小青年文化差距、創造及提升藝文產值的功效，因此建議我國

仍應持續推動文化幣相關政策，在減輕青年經濟負擔的同時，也為文化藝術

領域創造新的消費需求。 

二、 中長期建議： 

(一) 完備文化中介組織體系 

韓國政府透過廣設文化中介組織來協助政府的政策推動與橋接民間產業

及團體，該文化中介組織可以是特殊法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等性質，其

中特殊法人的組織性質類似我國行政法人，由政府給予資金挹注，但在運作

上具備獨立專業性，且進用人力不受公務體系限制，因而被廣泛運用，本次

參訪的 KOCCA、AKL 都屬於特殊行政法人。 

我國目前屬於行政法人的文化中介組織數量持續增加，截至 2024 年 5 月

底為止已有 10 個，所涉公共事務類型橫跨展演場館、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之經營，以及影視、流行音樂、文化創意產業等。長期而言，為因應不同

產業領域、發展階段的需求，建議得評估增設不同文化產業的專責中介組織，

並採行政法人設立，透過分工合作及組織靈活彈性，提供產業專業支援，建

構完整健全的產業生態系。 

(二) 委託中介組織經營藝文場域，並進行場域間的分工與串聯 

  目前國內尚有多項推動中的藝文場域公共建設計畫，參考韓國由中介組

織或各種藝文基金會營運不同場館的經驗，未來臺灣各項藝文建設亦可依政

策方向及國內需求，委由適當中介組織進行營運，並先定位藝文場域整體營

運理念、方向策略與組織架構，以確保公共建設空間、設施與整體規劃內容

符合市場需求，讓負責營運的中介組織可利用自身專業、專業設備與場地發

揮更大服務功能，促進產業發展。且各場館可依自身定位拓展多元化服務設

施及多角經營，並讓場館間能相互合作，藉由產出成果間的分工與串連，讓

藝文場域形成可自我正向循環。 

(三) 推動文化內容策進院於海外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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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訪的 KOCCA 除了在韓國國內營運多項設施及子機構以外，為了

協助拓展國際重點市場，KOCCA 亦於洛杉磯、北京、深圳、東京、巴黎、雅

加達、河內、阿布達比等地設有代表處或服務專員，爰建議文策院仿效 KOCCA

於我國內容業者海外重點市場，設立駐點辦公室或服務處，除了提供我國文

化內容業者各項支援服務，並且就當地整體文創產業的市場發展概況、政策、

成功案例等面向爬梳並蒐集相關資訊，得有效務實之產業商情，以供我國內

容業者即時評估該國產業現況及切入當地市場之契機點，同時與就在地文化

內容產業重要公協會建立合作關係，以利臺灣業者評估進一步合作之機會。 




















































































































































